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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教体字[2010]4号

关于建立局领导干部创先争优

活动联系点的通知
各学校、幼儿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
为切实加强教育系统创先争优活动的领导，充分发挥教体局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确保活动取得实效，经局党委研究，决定建立局领导干部创先争优活动联系点。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联系对象

根据当前局领导挂点各学校的实际，结合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有关要求，局领导干部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联系各活动单位（具体安排见附件）。

二、联系时间

从2010年6月创先争优活动动员至2012年6月活动基本结束。

三、联系内容及职责

局领导干部要围绕“筑牢科学发展堡垒，勇当绿色崛起先锋”这个主题，按照区委创先争优活动的总体部署，结合教育系统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方案，指导联系点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具体来说，主要是三个方面进行指导：一是指导确定方案。指导联系点要按照全区实施意见的总体要求和教育系统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方案，结合学校（幼儿园）工作实际，精心制定好活动方案。二是指导创新载体。指导联系点既要做好“规定动作”，又要鼓励联系点大胆创新，多创造一些“自选动作”，确保活动有声有色、多出亮点。同时，要注意挖掘先进典型，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有榜样、干有方向、赶有目标。三是指导统筹兼顾。指导联系点要把创先争优活动与巩固扩大学习实践活动成果结合起来、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与自身工作结合起来，把活动落实到一项项工作上，一件件具体事情上，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局领导干部要带头参与创先争优活动，并把指导联系点开展活动作为自己参与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到“两不误、两促进”。各联系点要主动向负责联系的局领导汇报活动开展情况，确保创先争优活动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

附：局领导干部创先争优活动联系点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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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局领导干部创先争优活动联系点
胡小明：区教体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挂点单位：江安学校、江南学校、华安学校、秦坊小学、慈母小学、板溪小学。
徐笑西：区教体局党委书记。
挂点单位：铁二小、工人新村小学、城东学校、湖坊学校、永人小学、肖坊小学、辛家庵小学、李巷小学。

熊信国：区教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挂点单位：南钢学校、文教路小学、罗家一中、义坊小学、梧岗小学、佛塔小学、京川小学、胡家君来小学、八一小学、石桥小学。

    邓风维：区教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挂点单位：豫东学校、青新小学、天力学校、罗家二中、胡坊小学、枫下小学、岗下小学、观田小学、罗家小学、棠溪小学、货场小学、志强小学。

黄昌国:区教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区职校校长。

挂点单位：京东学校、桃湖小学、桃竹小学、梁万小学、青山湖区艺术幼儿园、青山湖区第四幼儿园、青山湖区第五幼儿园、职校及民办学校（幼儿园）。
李泽民：区教体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挂点单位：新才学校、星光小学、塘山小学、桃南小学、南镇小学、星辉小学、五联小学、永红小学。
    黄群山：区教体局党委委员、区职校副校长。

挂点单位：培英学校、新世纪小学、扬子洲学校、八一嘉实希望小学、南林小学、滕洲小学、红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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